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

課業輔導小老師及讀書會實施要點
115.3.10更新

1. 目的：為塑造優質學習風氣，協助教師輔導學生課後學習，養成自主學習與閱讀習慣，
故訂立本要點。

2. 資格：
(1) 課輔小老師:大一至大四系(累積)排名或班(累積)排名前20%，且在提供輔導課程之期中(末)考前二周安排每周至少二小時固定時間提供給同學諮詢者。
(2) 讀書會:大一至大四系(累積)排名或班(累積)排名前35%之導讀小老師組成5人或以上(含導讀小老師)讀書會。
3. 報名方式：每學期開學日起一個月內，課輔及導讀小老師線上填寫報名資料。
報名路徑：系網/學生園地/課輔小老師、讀書會。
4. 進行方式：　
(1) 課輔小老師

A. 各科小老師公布自訂時間，開放同學辦理線上預約。

B. 課輔需同時有二人（含）以上同學上課。若課輔小老師同時參與讀書會者，課輔時參與同學中至少有一名非讀書會成員。
C. 諮詢地點：未限定場合，只要小老師與同學覺得合適並能真正達到討論與輔導的地點即可。

(2) 讀書會：讀書會之申請以學期單位，每學期討論次數不得少於6次，每次人數須達4人或以上(含導讀小老師)，每次時間至少2小時。
5. 獎勵方式：

(1) 課輔小老師：

A.填寫課輔簽到表可支領工讀金，每學期支領上限為20小時，逾20小時以上得繼續累積時數。

B.依累積時數不同，頒發證書類別及獎勵如下:
a.擔任累積12小時以上，頒發「bcc」課輔小老師證書，工讀金以1.1倍計。

b.擔任累積35小時以上，頒發「fcc」課輔小老師證書，工讀金以1.2倍計。

C.擔任累積60小時以上，頒發「diamond」課輔小老師證書，工讀金以1.3倍計。
(2)導讀小老師及讀書會:

A.導讀小老師：期末繳交課輔簽到表，累積時數達(含)12小時者，導讀小老師可領取導讀小老師證書及12小時工讀金。課輔小時低於12小時者，視該讀書會未達設立標準，不得支領所有相關獎勵。
B.讀書會：俟次學期初統計每小組平均進步名次（小組總計系進步名次／小組人數），且小組進步人數須過半，前三名者額外頒發讀書會成員（含導讀小老師）獎金，第一名：四仟元；第二名：三仟元；第三名：二仟元。導讀小老師另將獲得導讀績優證書。若平均進步名次相同者，得採取並列方式，唯獎金均分。
備註：獎勵方式每個學期得視經費酌予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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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

1. 課輔:每月5日前彙整送系辦，以利工讀金核發，逾期併入下個月發放。
2. 讀書會:最後一次聚會後繳交，課輔時數需逾12小時。若否，視該讀書會未達設立標準，不得支領所有相關獎勵。
